
 

 

证券代码：300125     证券简称：易世达     公告编号：2018-127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相关协议生效的公告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易世达、甲方）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亚希投

资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协议>生效的议案》、《关于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生效的议案》、《关于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房地产抵押协议>生效的议案》，同意

公司与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亚希投资、乙方）、海南亚希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简称：亚希装饰、丙方）、洋浦嘉润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洋浦嘉润、丁方）以

及刘里（简称：戊方）于 2017 年 6 月 24 日签署的《股权回购协议》、《股权转让协议》

和《房地产抵押协议》均生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背景介绍 

公司就与刘里、亚希投资、亚希装饰、洋浦嘉润的股权转让纠纷，向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就本案的受理、一审判决、上诉及二审判决情况已分别于

2018 年 2 月 9 日、6 月 7 日、8 月 29 日、11 月 26 日公布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关于诉讼事项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关

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关于诉讼事项二审判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

053、081、123）。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海南亚希投资有

限公司 18%股权的议案》，在本项议案中一并包括了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

回购协议》和《房地产抵押协议》，且之后公司与被上诉人刘里、亚希投资等方面进

行了多次书面沟通，就《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回购协议》的履行问题进行了协商，

实际履行了合同。而相关法院不认可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股权回购协议》和《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权转让协议》的方式。 

鉴于上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再次审议通过了上述《股权

回购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和《房地产抵押协议》，上述三个协议均已生效。 

二、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上述三个协议的各方当事人均相同，具体如下： 

甲方：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赖建清 

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火炬路 32 号 B 座 18-20 层 

联系地址：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火炬路 32 号 B 座 20 层 

乙方：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亚希投资”） 

法定代表人：刘里 

住所地：海口市海府路 16 号亚希大厦 1905 室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府路 16 号亚希大厦 1905 室 

丙方：海南亚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里 

住所地：海口市海府路 12 号亚希大厦 2005 室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府路 12 号亚希大厦 2005 室 

丁方：洋浦嘉润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里 

住所地：洋浦通创公寓 404 室 

联系地址：洋浦通创公寓 404 室 

戊方：刘里 

身份证号：65310119671014**** 

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金贸西东路世贸雅苑 B12C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亚希大厦 2001 室 

（二）《股权回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 

本协议各方于 2017 年 6 月 24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甲方将其所持亚希投资



 

 

18%的股权（计人民币 675 万元注册资本额）作价人民币贰仟贰佰伍拾万元

（RMB22,500,000）转让给戊方，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持有亚希投资股权。 

本协议各方经协商一致，就上述亚希投资股权回购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亚希投资股权回购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戊方作为亚希投资股权转让后的实际控制人及经营管理

者，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完成亚希投资荆州工地项目的规范纳税。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在亚希投资达到前款规定的条件时，甲方有权向戊方发出

通知，要求以人民币贰仟贰佰伍拾万元（RMB22,500,000）对价收购戊方持有亚希投

资不超过 18%已完成出资义务的股权（计人民币 675 万元注册资本额），戊方应当无

条件予以转让；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在亚希投资达到前款规定的条件时，戊方也可

向甲方发出通知，要求甲方以人民币贰仟贰佰伍拾万元（RMB22,500,000）对价收购

戊方持有亚希投资不超过 18%已完成出资义务的股权（计人民币 675 万元注册资本

额），甲方应当无条件予以受让。 

第二条  其它 

本协议标题仅为方便查阅而设，对本协议具体条款内容的理解和解释应以其具体

内容为准。 

本协议在各方签署时成立，在甲方权力机构审议通过时生效。 

本协议项下一切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提交本

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向其它方发出的通知、信函等法律文书，应当发送至本协议

首部约定的联系地址。一方变更名称或联系地址的，应当在变更后 3 个工作日内及时

书面通知其它方，其它方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任何一方向其它

方发出的通知、信函等法律文书，自该法律文书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交邮后的第七日

视为送达。本协议首部约定的联系地址亦为各方工作联系往来、法律文书及争议解决

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向任何

一方的联系地址送达的，视为有效送达。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丙、丁、戊三方共执一份。”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 

一、本协议各方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签订《执行和解及股权转让协议》。 

二、截止于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已履行《执行和解及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

二款第（一）项的出资义务，甲方现持有亚希投资 18%的股权。 

本协议各方经协商一致，就甲方持有亚希投资 18%的股权转让及《执行和解及股

权转让协议》变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持有亚希投资 18%的股权转让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其所持亚希投资 18%的股权（计人民币 675 万元注

册资本额）转让给戊方；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作价人民币贰仟贰佰伍

拾万元（RMB22,500,000）。 

前款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持有亚希投资股权。 

第二条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前条所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按照以下期限和方式支付： 

（一）戊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人

民币贰佰伍拾万元（RMB2,500,000）。 

（二）戊方应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贰

佰万元（RMB2,000,000）； 

戊方应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甲方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贰佰万元

（RMB2,000,000）； 

戊方应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甲方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贰佰万元

（RMB2,000,000）； 

戊方应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甲方支付第五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贰佰万元

（RMB2,000,000）； 

戊方应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甲方支付第六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贰佰万元

（RMB2,000,000）； 

戊方应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甲方支付第七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伍佰万元

（RMB5,000,000）； 

戊方应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甲方支付第八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伍佰万元



 

 

（RMB5,000,000）。 

第三条  支付义务的担保措施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相关主体将就戊方的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向甲方承担以下

担保责任，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款、违约金以及甲方为追索股权转让款及

违约金而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和律师费： 

（一）乙方以其拥有的房产作为抵押担保，向甲方承担担保责任。乙方应于本协

议第一条所约定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前完成抵押登记手续。乙方用于抵押担

保的房地产相关信息如下： 

  权属证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备注 

1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

第 23750 号 

海口市海府大道 12 号亚

希大厦第五层 
2752.90 ㎡ 商住 

乙、丙、丁、戊四方向甲方披露和承诺，上述房产存在且仅存在下列租赁情况： 

 承租人 租赁面积 租赁期限 备注 

1 

海口如家和美

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3000 ㎡ 

201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9 日 

海口市海府大道 12 号亚希大厦一

层约 70 平方米、第五层全部及所涉

及建筑物的楼顶，停车位 5 个。 

乙、丙、丁、戊四方向甲方承诺，若上述房产租赁情况披露不实或不完整，或在

上述租赁期限到期后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向原承租方或其他方出租，或在本协议签订后

未经甲方同意新增其他承租人，则甲方在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之前有权随时要求戊方

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乙方应于本协议第一条所约定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前完成抵押登记手

续。 

（二）乙方、丙方、丁方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到期

之日起十年。 

第四条  《执行和解及股权转让协议》变更 

基于本协议第一条和第二条之约定，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删除《执行和解及股

权转让协议》的下列条款： 

（一）《执行和解及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 

（二）《执行和解及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 



 

 

第五条  其它 

本协议标题仅为方便查阅而设，对本协议具体条款内容的理解和解释应以其具体

内容为准。 

本协议在各方签署时成立，在甲方权力机构审议通过时生效，并同时以本协议各

方于 2017 年 6 月 24 日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生效为前提。 

甲方权力机构审议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乙方未完成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股权

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和未按本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办理完毕抵押登记手续的，甲方有权单

方解除本协议。 

本协议项下一切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提交本

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向其它方发出的通知、信函等法律文书，应当发送至本协议

首部约定的联系地址。一方变更名称或联系地址的，应当在变更后 3 个工作日内及时

书面通知其它方，其它方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任何一方向其它

方发出的通知、信函等法律文书，自该法律文书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交邮后的第七日

视为送达。本协议首部约定的联系地址亦为各方工作联系往来、法律文书及争议解决

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向任何

一方的联系地址送达的，视为有效送达。 

本协议一式五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两份，丙、丁、戊三方共执一份。” 

（四）《房地产抵押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为确保本协议各方于同日签署的关于亚希投资 18%股权转让事项的

《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乙方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房地产作抵押，用于担保《股权

转让协议》项下戊方对甲方的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以下简称“主债权”）。 

第二条  乙方保证对抵押物依法享有所有权和处分权，用于抵押担保的房地产相

关信息如下： 

 权属证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备注 

1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

第 23750 号 

海口市海府大道 12 号亚

希大厦第五层 
2752.90 ㎡ 商住 

第三条  本协议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违约金以及甲方为追索



 

 

主债权及违约金而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和律师费。 

第四条  抵押期限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贰拾年。 

第五条  抵押期间，乙方、戊方对抵押物负有维护、保养、妥善保管的责任，并

随时接受甲方对抵押物状况的检查。 

第六条  抵押期间，未经甲方的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转让、出租抵押物；经甲方

书面同意，乙方转让、出租抵押物所得的款项应优先用于向甲方清偿所担保的主债权。 

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要求处分抵押物： 

（一）债务履行期届满，戊方未能清偿债务的； 

（二）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擅自处分抵押物的。 

有上述情况之一，甲方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处分方式处分抵押物，并以处分抵押

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实现抵押权。 

第八条  抵押期间，《股权转让协议》任何条款的变更，均无需获得乙方同意。 

第九条  处分抵押物所得金额不足以支付主债务和违约金时，甲方有权向戊方追

索不足部分，乙方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十条  本协议其他各方作为乙方股东，同意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第十一条  本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冲突的部分，以《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本协议在各方签署时成立，随《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而生效。 

本协议项下一切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提交本

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向其它方发出的通知、信函等法律文书，应当发送至本协议

首部约定的联系地址。一方变更名称或联系地址的，应当在变更后 3 个工作日内及时

书面通知其它方，其它方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任何一方向其它

方发出的通知、信函等法律文书，自该法律文书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交邮后的第七日

视为送达。本协议首部约定的联系地址亦为各方工作联系往来、法律文书及争议解决

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向任何

一方的联系地址送达的，视为有效送达。 

本协议一式五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丙、丁、戊三方共执一份，其余用

于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三、上述三个协议生效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股权回购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和《房地产抵押协议》已分别经公司有

审批权限的机构董事会再次审议通过，公司将根据上述三个协议的约定，以合理的方

式要求协议相关方履行相关义务，并尽量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寻找协商解决问题的更

佳途径和方案，以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利益。在确需必要的情况下，不排

除继续采用法律途径。 

特此公告。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28 日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